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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京津冀龙舟邀请赛

暨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丰台区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龙舟运动协会
丰台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北京今日影响体育投资管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2023年6月22日（星期四）在卢沟桥晓月湖水域举行

四、项目设置

1.混合组200米直道竞速赛（8:00-15:00）
2.水上项目嘉年华（15:30-17:00）

五、竞赛组别

1.公开组（12支）

2.京津冀大众组（36支）

六、运动员资格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公民（须持有效护照），均可自愿组队报名参赛。

2.京津冀大众组运动员须是未参加过中国龙舟协会职业组比赛的人员。

3.运动员须身体健康、会游泳，在没有辅助救生设备情况下，能穿着比赛服装游泳200米以上。运动员的健康状况、游泳能力、安全问题均由其领队、教练负责，所有参赛人员均须填写个人参赛志愿书。

七、参赛办法

1.自愿组队参赛，如使用单位名称参赛，运动员须属于队伍所在单位的人员。

2.每支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运动员14人（含替补队员男、女各1人），共计16人。

3.上场队员12人。包括鼓手1人，舵手1人，男女不限；划手10人，至少有2名女性划手。

4.运动员可兼报不同组别比赛，同组别只能代表一支队伍参加比赛。

八、竞赛办法

1.比赛执行中国龙舟协会审订的最新版《龙舟竞赛规则》。

2.比赛器材由大会统一提供，使用12人龙舟，各队可自带符合龙舟竞赛规则规定的桨，颜色一致，舵采用固定式。

3.各队须自行统一着装，救生衣由组委会提供。赛时可佩戴统一的头饰，因天气原因，运动员在比赛服装外可加透明雨衣。

九、竞赛规则

1.本次龙舟赛是直道200米竞速赛，设置6条赛道，抽签分组分道。比赛采取计时赛的方式进行预赛、决赛，根据比赛成绩，确定晋级及最后名次。

2.比赛开始前15分钟进行检录，未按时检录的参赛队以自动弃权处理，比赛进程以连场为主。

3.参赛人员上码头必须穿救生衣，参赛队伍允许穿自带国家认证救生衣，不得穿自行修剪救生衣，不得使用充气救生衣，如发生损毁责任自负。

4.参赛人员必须使用组委会提供的鼓槌、舵，可使用自带符合龙舟竞赛规则规定桨。比赛前各参赛队检查比赛器械，比赛中因器械出现问题影响到比赛成绩，不进行补赛。

5.在起点等待比赛时不得喧哗敲鼓干扰其他队比赛，比赛途中鼓手必须敲鼓，不敲鼓取消比赛成绩。

6.各参赛队要听从裁判指挥，比赛起点取齐，比赛发令为“各队注意，预备，划”，同时鸣汽笛，比赛开始。听到汽笛长鸣是提醒有参赛队抢跑，比赛停止回到起点重新比赛，并对抢跑队提出警告。第二次鸣笛时，无论任何队伍抢跑都将直接取消该队成绩。

7.比赛中不得带任何通信设备，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视频拍摄设备除外，如有损坏、遗失责任自负。

8.比赛中发生串道情况，在本队赛道终点完成比赛成绩有效，非本队赛道终点完成比赛成绩无效。
9.串道未干扰其他队伍比赛的，成绩有效。串道干扰其他参赛队伍比赛的，取消串道队成绩，被干扰队伍进行重赛。

10.参赛队伍从码头上龙舟到比赛结束离开码头发生本队翻船、队员落水事故直接取消比赛成绩。比赛途中不得在龙舟上站立、更换位置、吸烟、解开和脱掉救生衣，一经出现上述情况取消比赛资格。

11.非比赛人员不得上码头和龙舟,不得恶意损毁比赛器械。不得辱骂，殴打对手和赛场工作人员。

12.比赛结束后，参赛队需快速回到码头，故意延误比赛进程或脱离赛场取消成绩。

十、报名费用

本次比赛采用社会公开报名的方式，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1.公开组：共招募12支队伍，每支队伍报名费1000元。赛前可在比赛场地免费训练一次（2小时），组委会可提供教练指导，需提前三日与组委会预约训练时间及教练。

2.京津冀大众组：共招募36支队伍，免费报名参加。如需赛前训练需支付人民币500元（2小时），并提前三日与组委会预约时间。

赛前训练预约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13681158631

3.水上项目嘉年华：桨板体验人民币100元/人（市场价300元），限报20人，体验时长1小时；单人皮划艇体验人民币80元/人（市场价150元），限报10人，体验时间1小时；双人皮划艇体验人民币60元/人（市场价100元），限报名40人，体验时间1小时。体验人员按顺序排队体验。
十一、报名方式
1.参赛队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北京健身汇”线上报名，选择赛事活动报名→2023年北京市端午节龙舟大赛→填报报名信息→支付报名费用或免费参加。

2.报名时间为2023年5月6日9:00至5月21日9:00，逾期不接受报名。（联系人：关老师；联系电话：1562496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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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费截止时间为2023年5月21日9:00，逾期不受理相关业务。

十二、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公开组录取前三名，并颁发奖杯、奖牌、证书及奖金。奖金为第一名每队奖励人民币3000元，第二名每队奖励人民币2000元，第三名每队奖励人民币1000元（奖金均须缴纳20％个人所得税，由组委会代为扣缴）。参赛队不足6支，取消该组别比赛，参赛队合并至京津冀大众组，并退回全部报名费。

2.京津冀大众组录取前八名，并颁发证书奖励，前三名颁发奖杯、奖牌和证书。

3.所有完赛队员颁发完赛证书。

十三、裁判和仲裁

1.本次比赛裁判员、仲裁委员由赛事组委会统一选派。

2.参赛队如对比赛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由领队在决赛开始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交纳1000元人民币申诉费。逾时未提交书面材料和申诉费者，视为自动放弃申诉。如申诉成功将退还申诉费，不成功则不予退还。申诉者不得申诉与本队无关的比赛。
十四、报到与离会

1.各参赛队领队于2023年6月18日15:00在晓月湖公园码头处参加领队会，领队会将提交每名队员签署的《个人参赛志愿书》、介绍竞赛规程并进行抽签分组。
2.各参赛队于2023年6月22日上午8：00前在晓月湖公园签到处报到，车辆请停放在绿堤公园停车场（绿堤公园停车场需步行15分钟到达晓月湖比赛场地），请各参赛队合理安排时间。

3.比赛结束后，各参赛队自行离会。

十五、其他事项

1.各参赛队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组委会为所有参赛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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